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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视域下
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研究

田铁军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语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随着河南省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原经济区建设步伐的
加快，来豫进行经贸洽谈、文化交流和旅游观光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公示语的英文译写已成为政

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调查发现，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现状不容乐观：政府公共服务意识

不强，公示语双语建设步伐缓慢；公示语英文译写无章可依，双语标识混乱无序；政府对双语公示语

后期监管不力，公示语英文标识错误未能及时纠正。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河南省应强化各政府部门

公共服务意识，制定公共场所英文译写地方规范，加强对公示语的后期监管，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公

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从而为河南省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同时提升

河南省的文化内涵，树立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公共服务；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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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逐步加快，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公共

服务指的是能够满足公民直接需求、由国家介入的

服务活动，如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等。［１］“十二五”期间，随着河南省对外交流

的不断扩大和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原经

济区建设步伐的加快，来豫进行经贸洽谈、文化交流

和旅游观光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公示语的英文译

写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准确规范

的英文公示语一方面为来豫的外籍人士提供简洁明

了的“无声导游”，使其出行更为便利，另一方面也

会提升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的形象，成为其对外宣

传的名片。但调查发现，河南省的公示语双语建设

总体上还比较滞后，很多公共场所的标识牌要么欠

缺英文翻译，要么译写错误百出、不伦不类，这给外

籍人士带来诸多不便，使文化河南、厚重中原的形象

大打折扣。

对于河南省公示语双语标识存在的问题，国内

已有多位专家和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汪翠

兰［２］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了河南省旅游英语翻译的

现状并给出建议；杨红英［３］探讨了旅游景点翻译的

标准、原则和规范；贾真真等［４］分析了河南省旅游

景点英文标识语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燕玉

芝［５］提出了河南省医疗机构公示语双语建设的原

则和模式等。以上研究对探讨河南省公共场所公示

语英文译写的规范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这些文献

多从纯粹的语言学层面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和对

策。公示语在公共场所的规范实施属政府部门公共

服务内容，如果没有被政府部门纳入实际监管中，公

示语的英文译写仍将是各自为政，其规范化建设依

旧难有效果。故而，本文拟从政府公共服务的视角

出发，研究河南省公示语双语建设的现状，探讨提高

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的对策。



第３期 田铁军：政府公共服务视阈下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研究

　　一、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现状及

原因分析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经济发展
较为缓慢，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不如沿海省

份频繁，因此自主来豫的外籍人士并不太多，该群体

遇到的种种不便还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相对于政府为招商引资而采取的有力举措，河南省

的公示语双语建设还较为滞后。

１．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公示语双语建设步
伐缓慢

（１）公示语英文译写涉及范围较窄。从行业上
看，河南省的道路交通、公园景区、医院及行政事业

单位的名称和指示牌都有简单的英文译写，而许多

宾馆饭店、超市商场、娱乐休闲会所内部的公示语英

文译写还相当匮乏。从地域上讲，省会郑州市的公

示语双语建设相对较好，而其他地市的公示语双语

建设则需要大力加强。

（２）公示语英文译写大多流于形式。在我国，
很多一线城市的公示语双语建设已比较完善，河南

省的公示语建设为了顺应潮流，也出现了相应的英

文公示语，但这些大多停留在表面，并没有从受众的

需要出发，将服务于、方便于外籍人士的目标放在第

一位。例如，在许多商场的公示语标牌上，不同楼层

商品的一级分类大多有双语标识，如“二楼 儿童服

饰及用品 Ｆ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Ｗｅａｒ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但若进
入该楼层，其二级分类，如“儿童营养品”、“儿童护

肤品”等却没有英语译文。又如，很多医院的中西

药房都简单译为“Ｐｈａｒｍａｃｙ”。英美国家医院的药
房里基本上只提供西药，所以“中药房”作为中国特

色的事物若只用“Ｐｈａｒｍａｃｙ”会让人产生疑惑，需简
明解释一下，译成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较为合适。由于河南省公示语英文译写
多流于形式，公示语双语建设不够细化和深入，极大

地影响了公示语的功能和效用的发挥。这种现状归

根结底是由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不强造成的，政府

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偏

重于提供税收、征地优惠、创设新的旅游项目等，却

忽视了外籍人士在豫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需要，这

不利于河南省对外开放。

２．公示语英文译写无章可依，双语标识混乱
无序

在公示语双语标准建设方面，同为内陆省份的

陕西省走在了河南省的前面。２０１１年１月陕西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发布《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

写规范》，以法规的形式规范陕西省公共场所公示

语英文译写，这对于提升该省整体形象发挥了积极

作用。同样作为中部文化大省的河南省，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类似的规范出台，造成了公示语的英文译

写普遍缺乏，有双语公示语的在不同行业又是各行

其道，公示语双语标识要么译文错误，要么混乱无

序，给外籍人士产生了误导和困扰。

（１）拼写和语法错误，使双语标识成为公共场
所的另类“牛皮癣”。例如，洛阳龙门石窟的“游客

须知”中有一处英文译写为“ｓｈｉｎｓｏｆｆｒｕｉｔ”，显然这
里应该是“ｓｋｉｎｓ”；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惠济站附近
所有带“北三环”字样的标识牌上，其对应的英文全

都是错误的“Ｎ．３ｔｈＲｉｎｇＲｏａｄ”，南阳路北三环立交
桥旁的一个标识牌上是“ＮＯＲＴＨ３ＲｉｎｇＲｏａｄ”，其
正确译法应该是“Ｎ．３ｒｄＲｉｎｇＲｏａｄ”；很多城市的垃
圾箱上“不可回收”译成“ＮＯ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这就
成了“不要回收”，正确的翻译是“ＮＯＮＲＥＣＹＣＬＡ
ＢＬＥ”。这类错误主要是由于译者的粗心大意或是
水平低下造成的。很多行业的双语标识在制作时并

没有请专业翻译人员翻译，而是凭想当然或在电脑

上用软件翻译而成，结果造成大量的拼写和语法错

误；有时还由于张贴人员不懂英语，而出现即使公示

语翻译正确但字母顺序却被贴错的现象。

（２）地理、人物、年代等名称英文表达不规范，
外籍人士看后无所适从。洛阳民俗博物馆的解说词

中“清末民初”翻译成“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ｇｕｏ”。
“民初”指民国（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初年，“民国”的规范表
达是“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清末民初”可译为
“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开封铁塔公园内及周围的道路指示牌关于
“铁塔”的翻译出现多种文本，有“ＩｒｏｎＰａｇｏｄａ”、
“ＴｉｅｔａＰａｇｏｄａ”和“ＩｒｏｎＴｏｗｅｒ”等。郑州的二七广场
也有“ＥｒｑｉＳｑｕａｒｅ”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７ｔｈＳｑｕａｒｅ”两种版
本。这种混乱的公示语英文译写在日常生活中很难

起到导向作用，很可能会让外籍人士摸不着头脑。

对于这种相对固定的名称，翻译过程可以采取音译、

意译或两者结合等不同的翻译方式，政府没有出台

统一的翻译标准，相关从业人员译写此类名称时也

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供参考，不去查阅资料寻求比较

成熟的翻译方法或惯例，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

结果造成同一名称不同行业的英文译写各不相同。

（３）汉英双语机械对译，造成标识语英文不伦
不类。公示语英文译写过程中，出现最多、最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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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就是将汉语逐字逐句译成英语或用汉语习惯表

达英语的情况，即所谓的Ｃｈｉｎｇｌｉｓｈ———中国式英语。
许昌中心汽车站入口处立有一块大型标牌，上面提

示“注意安全”，其英文译写却是“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注意安全”的英文译写应根据语境不同
作妥善处理：“地面湿滑，注意安全”要译成“Ｗｅｔ
Ｆｌｏｏｒ，ＷａｔｃｈＹｏｕｒＳｔｅｐｓ”；“小心碰头，注意安全”则
需译成“ＬｏｗＤｏｏｒｗａｙ，ＭｉｎｄＹｏｕｒＨｅａｄ”。在车站
“注意安全”是提醒旅客注意车辆，建议译成“Ｓｔａｙ
Ｓａｆｅ”。另外，在很多公园的草坪上，人们常会看到
关于保护草坪的公示牌，像“小草微微笑，请你走便

道”、“只需寸草心，即得三春晖”等，如果将其逐字

翻译为“Ｌｉｔｔｌｅｇｒａｓｓｉｓｓｍｉｌｉｎｇ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ｐｌｅａｓｅｗａｌｋｏｎ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之类，就显得过于繁琐，失去公示语直观
易懂的特征，可按照英美读者的思维方式，使用直接

平白的译文“Ｋｅｅｐｏｆ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ｐｌｅａｓｅ”。
（４）忽视文化差异，用汉语思维表达英语译文。

汉语公示语中经常带有一些限制性或强制性的字

眼，例如“严禁乱仍垃圾”，“禁止拍照”。对于这种

“严禁”、“禁止”之类的字眼，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

常，于是也将强制性语气带入英语译文中，翻译成

“Ｎｏ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ａｍｅｒａｓａｒｅ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可是在英
美国家，这种语气会让人感到非常强硬、粗暴或无

理，除非确实有必要，他们很少使用这些语气强硬的

公示语，常见的是“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ＮｏｔＳｍｏｋｉｎｇ／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之类。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化上的
巨大差异，使得读者的接受习惯大不相同，由于译者

受到母语和本土文化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

地将母语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带到了译文中，出现

了带有强烈汉语思维特征的公示语。

３．政府对双语公示语后期监管不力，公示语英
文标识错误未能及时纠正

面对公共场所版本杂乱、翻译质量低下的英文

公示语，政府应承担起后期监管纠正的职责。首先，

对双语公示语的管理，河南省并没有明确的部门职

能划分。是由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从事监管，或是

由各地市的语言文字部门负责监督，还是由公示语

的制作单位进行自查，河南省没有具体的规范条文

加以说明。对于公示语英文标识错误问题，政府未

能设立专门渠道接受反馈意见，公众发现后不知道

该向哪个部门反映、通过什么方式反映。其次，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责任心，认为国内居民不

需要英文公示语，公示语是否双语以及英文翻译是

否正确妥当对人们生活影响不大，于是对制作出的

公示语双语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此外，政府工作

人员自身英语水平普遍不高，省内也没有专门的专

家组可供咨询，对所辖公共场所的公示语英文译写，

要么很难分辨出对错，要么接到问题反映后不知道

该向谁请求裁决。河南省在双语公示语后期监管

上，部门职责不明确，反馈渠道不通畅，使许多错误

百出的英语译文得以长期充斥公共场所，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的文化形象。

　　二、政府规范公示语英文译写的应

有对策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推进，河南省的对外经
贸往来逐步驶上快车道，公示语双语建设作为发展

经济的配套工程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迫切需

要规范化。为此，河南省相关部门应增强公共服务

意识，制定并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公示语双语建

设，为在豫外籍人士的工作、生活提供便利条件，为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１．强化各部门公共服务意识，加快公示语双语
建设步伐

（１）加深认识，确立公示语双语建设的重要地
位。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河南省政府颁布了《中原经济区
建设纲要（试行）》，明确提出打造中原文化品牌及

特色文化基地，突出发展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６］在外资引

进和涉外旅游等方面，省政府还应充分认识到公示

语双语建设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规

范的双语公示语不但能传递正确信息，有效引导外

籍人士的行为，而且还有助于河南省特色资源的对

外传播、文化形象的塑造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为此，

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双语公示语的规范化建设

步伐，提高公示语翻译的质量和效度，从而推动规范

化、人性化的公示语双语建设，使双语公示语的多重

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

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公示语双语建设的顺
利实施。为确保双语建设的顺利实施，河南省政府

应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

具体抓、职能部门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强化河南

省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意识。河南省政府可开

展“公示语双语建设宣传月”活动，由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或相关部门成立公示语双语建设专门领导小

组，制定并出台加强公示语双语建设的政策性文件，

明确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为处理公示语双语建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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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头责任部门，各地市语言文字委员会负责对双

语建设工作进行内部监督，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

部门的双语建设工作负责。还应将公示语双语建设

的规范性文件转发相关各部门，敦促其为即将开展

的公示语规范活动做好思想准备。

（３）制定建设规划，保证公示语双语建设的有
序进行。面对公示语翻译的管理归属不明、公示语

标识牌的主管单位众多、公示语翻译规范缺乏等问

题，公示语双语建设专门领导小组要理清头绪，制定

完善的建设规划，保证公示语双语建设有条不紊地

进行。首先，要抓紧时间召集河南省内的公示语翻

译方面的专家学者成立委员会编写制定《公共场所

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规范》，为下一步的公示语纠

错活动和以后的双语公示语制作提供标准。其次，

要通知各级部门参照《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

方规范》对本单位负责的双语公示语进行自查，并

开通热线电话、专门网站等反馈渠道，鼓励公众参

与。再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不规范的双语公示

语进行整改，完善公示语双语建设，明确工作方向、

制定阶段性目标，并将其发布在网上接受公众监督。

具体应先从外籍人士往来较频繁的郑州、开封、洛阳

等城市，从与外籍人士工作生活最紧密的交通、购

物、医疗等领域入手，对于公示语双语缺乏、英文不

规范现象，一经查实，限期整改；之后再逐步延伸到

其他城市、其他领域，最终创造出一个规范、和谐的

双语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国友人到河南省投资、旅游

或进行文化交流，提升河南省的文化内涵，树立河南

省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

２．出台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标准，促进河南省
公示语英文译写规范化

在公示语双语推广进程中，沿海省份和部分内

陆城市依靠地理优势或通过举办国际性活动走在了

前列。北京、上海、西安分别以奥运会、世博会、世园

会为契机，对如何规范公示语英文译写进行了多方

位探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颁布了公示语英文译写

地方标准，为各行各业的公示语使用提供了统一的

规范。这一做法为河南省的公示语双语建设提供了

很好的经验借鉴。

为尽快编写出台河南省的《公示语英文译写地

方标准》，要按照公示语双语建设专门领导小组的

规划有序开展工作。首先，由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牵头，从省内高校、省翻译协会、省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单位抽调语言学、英语翻译方面的专家学

者组成专家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工作日程的安

排、专家的召集、任务的分配以及省外专家的邀请等

工作。其次，要广泛搜集国外公示语相关资料，调查

河南省交通、旅游等行业的双语公示语使用现状，参

考外省市已颁布的公示语规范性文件，邀请外省市

曾参与编写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标准的专

家前来指导，然后分门别类地编写河南省的公共扬

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规范。再次，为了确保公共

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规范的编写质量，在文件

初稿完成后，委员会要通过各种渠道多方征求公众

意见，例如以公函形式征求公安、文化、交通、旅游、

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在互联网上征集社会

各界的反馈，同时将文件发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以及其他省市已出台过规范文件的相关部门征

求意见。最后，在充分吸收各类反馈意见的基础上，

组织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各高校语言专家、省翻

译协会、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的专家，对修

改后的规范文件进行会议审定，核准后由河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以地方标准的形式正式向社会发布，

供河南省各行业参考使用。

此外，为确保《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

规范》的编写质量，还要注意不同的公示语在编写

时须遵循不同的翻译原则。翻译原则的制定有利于

公示语制作者在碰到相同或类似问题时有章可循。

这样的原则不仅对现有公示语翻译起着规范的作

用，而且对以后新出现的情况有指导作用。河南省

的专家委员会要吸取北京、上海和广东由于在地方

标准中没有列出相应的公示语翻译方法和原则，给

推广使用造成不便的教训，详细列出“实体名称”和

“公共信息”这两大类公示语各自的翻译方法与原

则。译写实体名称，应针对其构成分别采用汉语拼

音拼写和英文译写。实体名称的构成一般可分为冠

名、专名、序列名、属性名和通名等，冠名、专名用汉

语拼音拼写，序列名、属性名和通名用英文译写。如

“郑州市（冠名）第一（序列名）人民（属性名）医院

（通名）”，可译为“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龙门（专名）石窟（通名）”可译为“Ｌｏｎｇｍｅｎ
Ｇｒｏｔｔｏｅｓ”等。但对于某些强调其文化内涵和性质的
景点名称，音译不利于外国游客了解其特色，则宜采

用意译法。如“二七纪念塔”就不宜译为“ＴｈｅＥｒｑ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Ｔｏｗｅｒ”，应该译为“Ｔｈ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７ｔｈＭｅｍｏ
ｒｉａｌＴｏｗｅｒ”。对于公共信息类公示语，应以英语国
家在类似场合下的用语为参考，以目的论、功能论等

翻译理论为依据，不强调句意完全对等，要从信息接

受者即外籍人士的角度出发，从他们的语言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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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考虑，满足他们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７］

３．增强责任感，对英文公示语的使用加强后期
监管

（１）明确部门责任，加强行业间协调。公共场所
张贴的公示语涉及多种行业，不同行业对口的主管部

门当然也各不相同。对于双语公示语的后期监管，如

果让现有政府部门对分管行业自负其责，可能会产生

步调不一、各自为政的问题；如果再专门成立新的公

示语管理办公室，又会让政府机构更加臃肿。切实可

行的办法是需要现有相关政府部门增强责任意识，改

善公共服务态度，由各地质量技术监督局等部门负总

责，对本地区公共场所的双语公示语进行统一协调和

综合管理，检查地名交通、市政公用设施、旅游休闲景

点、横幅广告等英文译写的使用情况，对不符合英语

规范或者应用要求的情况，会同其主管部门督促其按

照《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译写地方规范》进行整改。

对某些公示语的英文译写争议，由河南省的专家委员

会进行协调处理。国内对现有名称的英文译写问题

的处理有三种做法：一是对一些传统的译名，尽管与

中文不对应，但只要没有英文语法错误，均予以尊重；

二是某些现有译名已经使用较长时间并产生了一定

的社会影响，虽与设定规则部分不符合，仍予以保留，

新设机构名称则应严格按照设定的规则翻译；三是对

于所指实体性质已发生变化、显然与中文不对应以致

引起误解、有明显英文语法错误等现有译名，则建议

改正。［８］此外，政府各有关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要加强

公示语英文译写使用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在以后的行

政审批、监督检查等管理环节告知公示语张贴单位相

关英文译写要求，并指导其规范实施、一步到位，避免

事后整改造成资源浪费。

（２）开辟反馈渠道，接受公众监督。河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可在其门户网站上开辟“公示语双语建

设”专栏或开设专门的双语建设网站、专用电子信箱、

热线电话等反馈渠道，并划拨专项资金用于网站和热

线电话的维护、奖励经费的发放等，欢迎并鼓励公众

积极对现有的英文标识进行检查，找出并纠正错误或

不规范现象，然后派专人实时受理社会各界对英语公

示语使用不规范现象的指正，然后转到有关部门进行

整改。其他省市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北京

市设立专门网站，宣传有关政策，提供《公共场所英文

译写规范》下载，还专门开辟“北京市公共场所外语

标识网上纠错活动”专栏，欢迎广大市民参与北京市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网上纠错；市民可进入纠错活动主

页，填写错误标识信息、发送图片，并向北京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反映各类公共场所外文标识错误，北京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及时对市民反映的情况进行

汇总、核查并会同有关单位落实错误外语标识牌的更

换、改正工作。又如，浙江省在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１０月
举办公示语外语纠错大赛活动，用有奖征集的方式，

鼓励公众对全省各个城市及旅游景点的英文标识与

路牌翻译集中进行纠错并提供建设性意见。再如，上

海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也开展“ＷｒｉｔｅＩｔＲｉｇｈｔ”英语
使用纠错活动。河南省也可以采取这些举措，以期在

社会各界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使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

译写的不规范现象大幅减少。

　　三、结语

毫无疑问，公示语英文译写的质量体现了一个

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国际化水平。要实现公示语英文

译写的规范化，一方面要靠译者提高翻译水平，加强

公示语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需要

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和管理指导等方面协调开展。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公示语双语建设面临的种

种问题。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

有效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公示语英文译写专家、公示

语制作单位共同行动，进行公示语翻译、制作和后期

监管的统一工作，使双语公示语成为城市的一张亮

丽名片，发挥其在河南省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

放、加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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